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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一周要闻 

国内方面 

1、7 月 13 日：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黄颂平在召开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据海关统计，2015 年上半年，

我国进出口总值 11.53 万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下降 6.9%。其中，出口 6.57 万亿元，增长 0.9%；进口 4.96

万亿元，下降 15.5%；贸易顺差 1.61 万亿元，扩大 1.5 倍。 

2、7 月 14 日：中国央行发布的 2015 年上半年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6 月末，中国广义货币（M2）余

额 133.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增速比上月末高 1.0 个百分点，比去年末低 0.4 个百分点。 

3、7 月 15 日：统计局：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 7.0%经济运行处在合理区间。政策效应积极显现致使上

半年 GDP 增速超预期。政府有能力有信心有条件为股市创造好的发展环境。 

4、6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4723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8%。1-6 月，全国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26624 亿千

瓦时，同比增 1.3%；第二产业用电量 19242 亿千瓦时，下降 0.5%。 

 

 

 

 

 

 

二、一周国内市场各板块走势 

（一）主要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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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行业指数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三、金投资·鹰视点 

一周市场表现：上周（07 月 13 日-07 月 17 日）上证综指涨 2.05%，收盘 3957.35 点；深成指涨 8.03%，

收盘 13004.96 点。 

 

市场研判及点评： 

1、本周市场判断：（1）上周公布的经济数据，继续属于低迷区间。GDP 二季度增长 6.9%，累计增长

7.0%。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0.1%，工业增加同比增长 6.0%。我们维持经济尚未形成反转，经济下



经 营 财 富  永 不 止 步  

重要提示：本报告中的信息均来源于已公开资料，本公司对这些信息的完整性和准确性不做任何保证和承诺。报告中的观点和预测仅代表我们的判断，

本公司不承担因使用本报告而产生的法律责任，我们将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作出观点和预测的相应调整而不承担提示说明的责任。本报告并不适用于所

有投资人，请谨慎使用。                                        -3- 

 

滑程度甚至有可能阶段性超预期的预判，但是我们同时也认为经济中长期属于可控范围内。（2）本次预期稳

增长政策将大概率使用在新兴经济上，但整体上政策层稳增长政策仍然出台缓慢。（3）连续两周包括货币政

策、表态、以及资金入市等救市措施，市场流动性危机基本解除，恢复了交易性。（4）上周，新兴产业的成

长股、主题投资的反弹强于蓝筹股的反弹，我们认为本周市场以震荡为主。 

2、仓位和结构：建议仓位维持在 85%（前值 85%），本周和长期我们都建议关注前期下跌充分的新兴

产业成长股。 

3、行业配置：医药（估值较为合理，可攻可守），商贸零售（传统的防御品种），金融（银行估值合理，

券商受益成交量放大逻辑），电力设备（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机械（受益潜在的稳增长政策，以及受

益于中国制造 2025 战略）。 

4、主题方面：（1）新兴产业中能承受政府稳增长政策的主题：新能源汽车、环保、特高压与能源互联

网，工业 4.0；（2）一路一带；（3）前期调整的互联网与互联网+，可以开始低吸调整充分的个股；（4）

国企改革；（5）互联网金融、供应链金融。 

 

 

 

四、 “公平在身边”投资者保护专项活动 

广东辖区证券期货诉求处理典型案例 

案例 8：强化举证 以理服人 

2008 年刘某与 G 期货公司广州营业部签署了《期货经纪合同》，从开户至今累计亏损 4 万多元，留存手

续费 3 千多元。在 G 公司交易期间，刘某风险控制能力较差，曾多次因保证金不足被公司强行平仓（以下简

称强平）。 

2014 年 11 月刘某向 12386 热线投诉：G 公司在未向其发送追加保证金（以下简称追保）通知的情况下，

于 11 月 3 日及 6 日对其持有的 2 手白银 1412 多头合约进行了强平，并主张大额索赔。 

G 公司接到热线转办工单后，立即组织自查。经核实，公司在每日结算后都按《期货经纪合同》的约定，

向保证金监控中心发送客户账单、追保通知等；同时，广州营业部业务员在 10 月 31 日、11 月 3 日、11 月 6

日强平前都有通过电话向刘某通知追保等事宜，并有录音为证，不存在刘某反映的不履约失职行为。 

在刘某投诉的几手强平异议中，公司认真向其举证，证明公司均及时进行追保，并多次告知其目前的风

险状况，当时刘某明确表示要保留仓位，会自行处理。经过公司与刘某多次沟通，刘某对此前未进行追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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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不再提出异议。 

但此时刘某又提出新的投诉主张：他的持仓盘中到了强平线公司应当立即强平，但公司没有这样操作，

要求赔偿相应损失。 

公司根据双方签署的《期货经纪合同》第七节的约定，再次向刘某解释：“强平是公司的权利，客户有

义务随时关注自己的持仓，并控制风险”。无奈刘某始终未能接受公司的解释，于是向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申请调解。在调解员主持下，双方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复沟通，调解员也向刘某摆事实，讲道理，最终刘

某主动放弃了索赔请求，并致电热线撤销投诉。 

在本案处理完后，G 公司也有几点体会： 

一是积极处理客户的投诉。在日常客户纠纷处理中，公司要及时对客户投诉事项进行调查，得出结论，

并及时反馈，做好沟通。 

二是注重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在公司开发客户过程中，要注意履行适当性评估工作，将“适合的产品推

荐给合适的投资者”。同时，要对客户交易情况进行跟踪评估，及时提示风险，不宜向风险控制承受能力差

的客户推荐高风险的产品和业务。 

三是在双方无法达成和解的情况下，积极向协会、司法机关等第三方中立机构寻求帮助。在本案例中，

在公司与客户无法达成一致意见的前提下，正是由于协会的适当介入，在调解员的努力调解下，双方最终达

成和解，快速化解矛盾，充分说明了第三方机构的作用。 

文章来源：广东证券期货业协会  2015 年 6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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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表现 

第 29 周（2015 年 07 月 13 日至 07 月 17 日）上证指数周涨幅：2.05%。 

 

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六、 金鹰旗下基金业绩走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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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指数及量化投资部。 

风险提示：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建议您在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基金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

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您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 

 

七、 销售机构 

交通银行、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中国民生银行、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宁波银行、平安银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华夏银行、浙江民泰商业银行、南充商业银行、稠州

银行、包商银行、杭州银行、广发银行、江南农商行、成都农商行、顺德农商行等银行。 

广州证券、中信建投证券、国泰君安证券、中国银河证券、海通证券、广发证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

光大证券、东海证券、安信证券、中国中投证券、平安证券、湘财证券、兴业证券、国元证券、国盛证券、

山西证券 、财通证券、万联证券、东莞证券、西南证券、东吴证券、长江证券、齐鲁证券、国联证券、爱建

证券、财富证券、信达证券、华福证券、方正证券、中信证券、东方证券、长城证券、财达证券、世纪证券、

江海证券、华龙证券、华泰证券、天风证券、华安证券、民生证券、国都证券、英大证券、日信证券、浙商

证券、金元证券、中航证券、五矿证券、中信万通证券、华宝证券、国海证券、中信证券（浙江）、新时代

证券、天源证券、中山证券、民族证券、申万宏源（原申银万国、宏源）证券、东北证券、联讯证券、宏信

证券、德邦证券、首创证券、华鑫证券等证券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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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期货、中投天琪期货有限公司。 

数米基金销售、好买基金销售、众禄基金销售、天天基金销售、长量基金销售、展恒基金销售、浙

江同花顺基金销售、中期基金销售、和讯信息科技、万银财富基金销售、诺亚正行基金销售、北京钱景

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恒天明泽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汇付金融服务有限公司、上海联泰资产

管理有限公司等第三方销售机构。 

金鹰基金管理公司直销中心、金鹰“e 路通”网上交易平台。 

注：以上仅供参考，最新的代销机构名单请阅各基金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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